
读者反映

新报微信平台

04

现
场

2
0
2
3

年2

月7

日

星
期
二

监
制/

张
河
先

王
搏

续
蓓

责
编/

田
爽

美
编/

张
驰

责
校/

王
永
波

新报讯【记者 徐燕 通讯员
焦轩郭鑫鑫】公安交管部门持续
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酒驾醉驾
等易肇事肇祸交通违法统一整治
行动，元宵节当天共现场查处酒
驾违法行为44起，含醉驾10起。

元宵节查处的酒驾违法行为
中，当事人多是抱有侥幸心理，认
为自己喝得不多，或认为不会碰
到交警。当天 22 时 20 分许，和
平支队泰安道大队交警在哈尔滨
道天河城商场附近查处了一名

“醉酒司机”。这名驾驶人自述找
了代驾司机，但因与代驾司机约
定的见面地点在停车场出口附
近，自己也觉得“就开几步路应该
不会遇上交警”，便侥幸驾车前往
会合，结果被交警查个正着。

听了刘女士的讲述，记者驾车
来到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门前，
当时是下午1点多，车辆就医通道已
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记者排队停
车时看到，有多个身着蓝色马甲、举
着写有“代停车”字样蓝色牌子的
人，不断穿梭在排列紧凑的车队中，
他们会在每一个司机位置前放慢脚
步，如果有司机降下车窗，他们就会
拿着牌子跟司机沟通。

记者降下车窗后，举牌的“蓝马
甲”马上向记者介绍了起来。他说
这种停车服务每次收费 49 元，不限
时，也就是从车主把车子交给他们到
车主拿回钥匙结束，这期间不管间隔
多长时间都可以。车主需要的话只
要跟代停车司机互加微信，对方就负
责帮车主开车排队进入医院停好，然
后就把钥匙保管在他们那里，车主要
走时再通过微信约定地方，代停车司
机把钥匙送过去。在医院内停车的
费用需要车主自己交。

记者询问，如果在医院内看病
的时间比较长怎么办？工作人员表
示，即使当时为他服务的司机不在，
也会有公司其他司机把钥匙给车主
送过去，钥匙丢不了。记者接着询

问如果车子交给他们，代停车期间
出现交通事故怎么办？万一车子开
丢了或者丢了车里的东西怎么办？
这位代停车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们
都是正规公司的，就跟您叫代驾一
样，公司都给上了保险。”他还为记
者指了指牌子上方印的“舒欣”二

字，表示这就是公司名字。随后，这
位工作人员又说道：“我们都录像，
有事公司负责。”记者追问：“叫代驾
都是通过 APP，等于是签了服务合
同，那你们也跟车主在手机上签合
同吗？”工作人员回答：“我们师傅加
您的微信给您服务，没有什么协议，
互相就留个姓名、手机号码就行了，
您放心，我们是正规公司，司机师傅
都是 10 年以上驾龄的老司机，我们
在这儿干了也快一年了。”

就在记者询问服务流程的时候，
一个代停车司机接了一个活儿，一位
带着婴儿的男性车主将车子交给了
代停车的司机。记者注意到，这名车
主并没有与代停车的工作人员进行
很长时间的交流，就掏出手机扫了对
方的手机，将车钥匙交给了一个穿着
蓝马甲的工作人员之后，就带着怀抱
婴儿的家属直奔医院大门。接了单
的代停车司机也没有马上坐进驾驶
位置，而是在车下抽起了烟，同时跟
其他穿蓝马甲的工作人员聊了几
句。这期间虽然车前已经出了很大
的空当，但代停车司机一直没有挪
车。直到后面有排队的车辆鸣笛，代
停车司机才将车辆开动。

“失驾”期间上路
男子被行拘

着急看病遭遇停车难“赶时间”催生新业态

代停车服务虽省心也担心

元宵节当天查处
44名“酒司机”

近日，交警河西支队秩序管理
大队接到预警信息，一名驾驶人在
驾驶证被吊销期间仍违法驾车。
交警发现该驾驶人无论白天还是
晚上驾车出行时均戴上口罩，还会
将遮阳板放下。交警随后对该车
进行布控，在紫金山路与平泉道交
口附近将驾驶人以及车辆查获。
经过核查，2021年12月驾驶人魏
某因“二次酒驾”被吊销机动车驾
驶证，目前其属于“无证状态”。

“我平时坐地铁上下班，今天
动车是因为接孩子过节。”魏某狡辩
道。面对交警再三询问，魏某才承
认自己为出行方便，心怀侥幸继续
驾车外出，“我感觉驾驶技术挺好
的，平时驾车注意点儿也不会出什
么事儿。”最终，交警对其“机动车驾
驶证被吊销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暂
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
为予以罚款1000元，并处15日以
下行政拘留。 新报记者徐燕

通讯员焦轩孙颖

带孩子或者老
人看病，本来就着
急，到了医院后没地
儿停车更闹心，这样
的看病经历许多市
民都有过。如今，天
津市中心妇产科医
院门前出现了一种
为驾车就诊人员提
供的服务——代停
车。新报记者在中
心妇产科医院门前
体验发现，因着急匆
匆找了代停车司机，
虽快捷方便，但隐患
众多。

针对代停车服务对车主可能存
在的风险和隐患，记者采访了北京瀛
和律师事务所王美玲律师。她表示，
目前的代停车服务市场尚未发展成
熟，代停车服务模式对于消费者来说
存在很大的潜在风险，若服务过程中
出现代停车服务人员盗窃车主财物，
违规驾驶致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等纠
纷，代停车服务人员、车主和代停车

公司之间的责任很难厘清。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

一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
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
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而实际操作
中，大部分消费者很可能因为时间
紧急，或者缺乏维权意识，无法在短
时间内核实代停车服务者和其所属
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法的劳动关

系，以及代停车服务人员所属的公
司是否具有合法资质，纠纷发生后
很难确定维权对象，加之消费者与
提供代停车服务人员在服务订立的
时候，采取口头协议的方式，对代停
车服务具体的合同条款约定不够明
确，因此，代停车服务发生纠纷后，
消费者维权往往缺乏依据。

新报记者解菁文/摄

体验过代停车服务的刘女士告
诉记者，当时她驾车去中心妇产科医
院看病，但到了医院门口，开着车排
队等了很久也没排进停车场，眼看预
约取号的时间就要过了。看到有穿
着蓝色马甲、手里举着牌子的人从车

旁走过，牌子上写着“代停车”，开始
没有理会，但后来眼看取号的时间来
不及了，就喊了一个举牌子的人。刘
女士说，当时由于时间太紧，只是大
概问了一下怎么代停车和价格，然后
加了微信，把车子扔给了这个师傅，

就急匆匆进了医院。“取了号我就跟
那个师傅联系了，他说还在排队，我
告诉他停好车就联系我，我去拿车钥
匙。说实话要不是取号时间来不及
了，当时把车子就这样交给一个陌生
人，还是很不放心的。”

律师说法

记者调查


